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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深圳旭泰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对

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深圳旭泰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保留意

见的财务审计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董事会关于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

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深圳旭泰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25年度合并报表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人民币 -21,490.73万元，年末未分配利润 -56,901.42万元；母公司报表实现净利润人民

币 -16,172.39万元，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0万元，加上年

初未分配利润人民币 6,148.36万元，2025年末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人民币 -10,024.03万

元。公司拟定2025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截至报告期末，母公司存在未弥补亏损的相关情况及其对公司分红等事项的影响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类 上海证券交易所 国中水务 600187 ST黑龙

联系人和联系

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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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庄建龙 戴阳

联系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联航路1188号1幢西楼2层 上海市闵行区联航路1188号1幢西楼2层
电话 021-62265371 021-62265371
传真 021-62187072 021-62187072
电子信箱 beijing@interchina.com daiyang@interchina.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市场规模

“十四五”规划圆满收官，2025 年全国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达到 70% ，县城污水处理

率 96%，基本消除直排口与设施空白区；全国城市污水管网长度达 53.4 万公里，城市污水处理能

力达 2.34 亿立方米/日，年处理量约 678 亿吨（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乡建设统计年鉴（2024）》；
住房城乡建设部第 00550 号（城乡建设类 007 号）提案答复；）。市政污水处理，不仅是国家安全、

城市运行、民生保障的刚性基础行业，更承担治水、防洪、水环境安全、公共卫生兜底功能，需

求稳定、不可替代，同时在提标改造、管网补短板、资源化利用、减污降碳、智慧化升级五大驱

动下，行业已从 “建完即止” 转向长期运营、持续投入、价值提升，是具备中长期稳健增长的环

保核心赛道。

2.政策驱动与发展机遇

根据“十五五”规划前瞻部署：将 “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作为核心目标，把污

水处理作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水资源集约利用的关键领域，上升为国家战略级任务，从 “规模

扩张” 转向系统韧性、减污降碳、资源化循环，锚定中长期转型路径。

《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态环境部关于推进污水处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实施意

见》明确提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污水处理既是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温室气体减排的重要领域。

“十五五”期间市政污水处理政策的核心思路已逐渐清晰：从单纯的“达标排放”全面转向“资源

循环”与“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同时重点要求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全覆盖，推动工业园区内废水、余

热、固废的协同处置，从单一处理向系统循环转变，給公司旗下 EPC 工程公司带来机遇。

3.行业发展瓶颈与挑战

资金缺口大，价费机制不完善，运营成本高，中小城市财政压力较大，回款周期长，现金流

承压，仍是行业阶段性问题。

出水指标日益严格，GB 18918-2002 修改单（生态环境部 2025 年第 24 号公告），自 2026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对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总磷 4 项指标实行“日均值+瞬时值”双轨制

考核，将 pH、色度、粪大肠菌群数 3 项指标由日均值调整为瞬时值考核，并针对出水排放去向

对粪大肠菌群数实行差别化管控。修改单强化了出水稳定达标要求，推动技术升级与精细化运营

管理。

（一）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污水处理、环保工程技术服务，是具备全国范围内投资运营能力的水务环

保企业。经营模式采用 BOT、BT、EPC 等经营模式。

1、污水处理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的污水处理业务主要通过下属 7 家污水处理项目公司开展，经营模式主要为

特许经营模式，能够满足污水排放标准要求。公司旗下从事污水处理业务的项目公司的基本情况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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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公司 签约日期

特许经

营期限

合约对应的水处理

规模（万吨/日）

现有的水处理规

模（万吨/日）

1 马鞍山污水 2004 年 5 月 18 日 22 年 6.00 6.00
2 太原污水 2009 年 8 月 5 日 25 年 16.00 16.00
3 东营污水 2011 年 8 月 17 日 30 年 4.00 4.00
4 沈阳彰武污水 2012 年 9 月 26 日 29.5 年 2.00 1.00
5 荣县水务 2014 年 12 月 18 日 30 年 0.27 0.23
6 南江家源 2015 年 5 月 22 日 30 年 1.11 1.11
7 蚌埠污水 2021 年 6 月 10 日 15 年 0.23 0.1

小计 29.61 28.44

2、环保工程技术服务业务

公司的环保工程技术服务业务主要通过下属的中科国益开展。中科国益是从事水处理领域环

保工程技术服务的专业公司，具备承接市政污水和工业废水的项目设计、施工、环保设备代理和

销售以及环保咨询的资质和实力。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5年 202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3年

总资产 3,281,430,009.71 3,600,734,727.21 -8.87 3,634,875,627.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959,448,119.42 3,205,272,730.75 -7.67 3,172,164,890.96

营业收入 222,815,735.23 179,155,656.23 24.37 226,015,499.45

利润总额 -196,514,386.50 58,155,079.51 -437.91 38,304,640.98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

关的业务收入和不

具备商业实质的收

入后的营业收入

192,331,960.24 178,459,608.48 7.77 225,380,296.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14,907,273.93 43,579,164.52 -593.14 30,350,814.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9,762,087.53 8,457,000.99 -806.66 16,122,907.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388,076.02 -4,351,744.60 52,581,260.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9832 1.3692

减少8.35个百

分点
0.9617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332 0.0270 -593.33 0.018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332 0.0270 -593.33 0.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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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51,934,115.43 25,102,583.72 55,347,918.19 90,431,117.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23,073.82
-

17,294,558.66
2,177,451.56 -198,767,093.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251,393.64

-
12,924,022.28

-3,754,534.11 -40,832,137.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47,245,901.85
21,550,586.00 15,170,142.66 1,137,097.17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7,48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1,254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

份

数

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股份

状态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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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鹏欣（集团）有限

公司
0 127,312,500 7.89 0 质押 59,34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西藏厚康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0 112,950,000 7.00 0 质押 112,95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姜照柏 0 100,000,000 6.2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西藏永冠投资有限公司 0 35,387,200 2.19 0 质押 5,0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473,970 10,759,489 0.67 0 无 0 境外法人

伍超星 1,830,200 8,592,350 0.53 0 无 0 境外自然人

迟凤霄 0 6,564,000 0.4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慧 -1,458,800 5,950,000 0.3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刘宝辉 363,700 5,550,000.00 0.3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谭淑妤 4,700 4,678,400 0.2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西藏厚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司、姜照

柏先生、西藏永冠投资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为一致行动人。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姜照柏先生，其通过直接持有及间接控制西藏

厚康、西藏永冠、鹏欣（集团）的股权而拥有西藏厚康、西藏永

冠对公司的表决权。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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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污水处理量 7741.03 万吨，同比减少 6%；污水处理结算量 9328.74 万吨，同比减

少 3%（进水水质波动保证出水水质出水量调整及部分水厂计划性大修水量减产）。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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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5.1.1 条中“（一）净利润为负值”“（五）利润总额、

净利润或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且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

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低于 3 亿元”的规定，公司股票在 2025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被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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